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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警务”
助推实现“由乱到治”

说起“逃犯克星”，网友答曰“张

学友”。其实，能顺利抓获逃犯，离不

开警方的周密部署、细致巡逻，还有

先进的技术设备。在湖州织里，也有

这样的“黑科技”——“精确警务”，它

守护着城市安全，让犯罪无处遁行。

“精确警务”带来了织里速度。

2018年10月8日晚上10点，织里公

安分局通过视频巡逻，在步行街发现

一名逃犯。附近巡逻警力快速前往，

5分钟后，将涉嫌诈骗的邵某抓获。

10点半，织北派出所接到织里分局指

挥中心指令：通过视频侦查在康泰路

发现逃犯曹某。6分钟后，涉嫌寻衅

滋事的曹某被抓获。没多久，织里警

方通过视频巡逻，又发现了涉嫌危险

驾驶潜逃多月的钱某，民警随即将他

抓获。

1小时里抓获3名逃犯，要归功于

织里公安分局的深耕细作——近年

来，织里公安分局始终紧扣一个“防”

字，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

面推行警力下沉，大力实施以“精确

预警、精确控制、精确打击、精确防

范、精确指挥、精确处置”为主要内

容的“精确警务”，累计投入 1.4 亿

元，全面推进治安视频、智能交通、

智慧用电、智慧用水等“科技强警”

项目建设。仅“雪亮工程”就接入平

台视频监控9400余路，破案利用率达

50%以上。

2015年以来，湖州市委常委、公

安局长夏文星来织里调研40余次，每

年在织里开展“当一周普通民警”活

动，走访企业代表、联系座谈群众，在

一线发现并解决问题，开展实实在在

的“三服务”。

“织里实现了从‘乱’到‘治’的巨

大变化，刑事案件从2015年的3000

多起下降到2018年的1000多起，警

情从2015年的近8万起下降到2018

年的4万起。”湖州市公安局主要负责

人说。

廖维楼是织里镇安徽安庆商会

常务副会长，也是最早一批来织里

投身童装产业的新居民创业者。多

年来，他亲历了织里翻天覆地的变

化，“打架斗狠现在几乎绝迹，社会

治安明显好转，我们在这里创业很

安心”。

更多湖州公安工作亮点——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忠诚践行

者马长林，创新推出“喇叭推销法”

“361°群众工作法”等，组建“律师在

身边服务队”，建立“马长林学雷锋志

愿服务基地”，开辟了警民共建共治

共享的新境界，让罗师庄社区由曾经

的治安乱点转变为平安示范区。

“老兵警长”陈建如，作为一名基

层社区民警，转业后一直扎根基层一

线，把辖区的退伍老兵动员起来打造

了“老兵驿站”。1916 名退伍老兵成

为他的“志愿兵”，共同参与辖区隐患

消除、纠纷调解、思想宣传、应急救援

等工作。

湖州家园卫士、萌警团、平安大

姐、老乡帮帮团、德清嫂等一批志愿

者品牌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并形

成了“湖州公安-弘正先锋”平安志愿

者矩阵集群品牌。全市志愿者人数

从 5.5 万余人增加至 37 万，在共建共

治共享中为平安湖州的建设添砖加

瓦，助推平安湖州建设成功实现“十

二连冠”夺金鼎。

在遂昌县，就曾发生过一起住宅楼外

墙脱落砸中路人事件。遂昌县北街一住宅

楼外墙水泥块脱落，周某路过此处时不幸

被砸中身亡，周某家属为索赔将住宅楼里

的全部业主起诉到了遂昌县法院。

法院判决36名业主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因为，侵权责任法第85条规定，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

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桐乡市法院也判决过一起高空抛物案

件。2016年11月19日上午，在婴儿推车

里的女孩小菲（化名）被一块半截多孔砖头

砸中头部，导致颅骨粉碎性骨折，颈椎半脱

位。

砖头掉落的位置，正对着一栋5层高

楼房的楼梯间，那是民丰路163-165号。

警方确定砖头是从涉案房屋3楼以上的某

处被人为扔下来的，但到底是什么人从什

么具体位置扔下的砖头，无法确认。

民丰路163-165号南北座向，5层高，

一共19个房间出租，加上没有住在这里的

房东夫妇，有嫌疑的一共31人。无奈之

下，小菲的父母把这31人都诉至法院。

法院最后判决，3楼以上的18名租客，

每人补偿小菲3105.5元。

法官介绍，在这个案子中，1楼和2楼

的住户是免责的，因为路面监控看得很清

楚，砖头是从3楼以上的位置丢下来的。

而要承担责任的18名租客虽然都是3楼以

上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3楼以上的所有

租客都承担责任。能证明自己当时不在家

的已排除在外，有租客在庭审中就拿出了

“当天在上班”等不在场证明。

这主要依据的是侵权责任法第87条：

从建筑物上抛掷或跌落的物品，造成他人

损害的，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

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予以补偿。法官进一步解释，

普通的侵权行为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

则”，但对于无因之主的高空抛物行为，实

行“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这样能

最大程度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同时又可以

通过共同承担补偿责任的方式强化公共

法律责任。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邵琦 吴秋琴

本报讯 入梅以来，我省多地连降暴

雨，特别是21日起，杭州、湖州、丽水、金

华等地局部暴雨，导致险情不断。记者

从省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截至 23日 0

时，全省共接报因强降雨引发的警情77

起，出动救援车辆91辆次人员614人次，

营救、疏散群众99人，未有人员伤亡事故

发生。

6月22日21时19分，庆元县星光路烟

花爆竹仓库附近一处香菇棚里，有人被洪

水围困。现场洪水湍急，救援难度非常

大。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与

其他部门救援人员一起商量营救方案，

决定由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后，通过

绳索牵引前去救援。由于水位较高，消

防员在确认被困人员穿好救生衣后，要

求其一手抓紧救援绳，一手抓住自己的

肩膀，然后慢慢地将被困人员引导至安全

区域。

几乎同时，星光路15号多处房屋被

淹，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分批赶赴

多个受灾点。“当时现场水位已经很高，情

况非常危急。”消防员回忆，当时溪水已经

没过了几处桥面，湍急的水流一直冲击护

栏，河对岸连成片的民房已经不同程度进

水，不少居民被困在里面。

了解情况后，指挥员立即安排消防员

挨家挨户敲门喊话，优先救助老人、幼儿、

妇女及病残群体，在洪水中有序地将被困

群众转移到安全区域，并为他们提供了饮

用水和食物。

暴雨中，我省消防员冲在救援第一线

楼上飞来的杠铃片砸中过路女子
法院：高空坠物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肇事者别以为能躲过

本报首席记者 高敏 通讯员 童法

22日下午，深圳南山警方发布通报：6月22日12时许，南山派出所接到报

警，一路人在人行道上被高空坠物砸伤。经初步调查，王某（女，32岁）在光彩

新世纪家园小区家中打扫卫生时，不慎导致一块健身用杠铃片坠落，致路人李

某（女，36岁）头部受伤。李某已被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目前，王某已被带

回派出所接受调查，警方正在积极全面取证，依法处理。

这是最近又一起高空坠物伤人事件，之前，两个孩子的遭遇早已让无数人

扼腕痛惜——6月13日，深圳一名5岁男童被坠落的玻璃窗砸伤后不幸离世；6

月19日，南京一女童被高空坠物砸伤。

高空坠物现象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近年来，类似事件屡次出现，

从高空坠下、被抛下的物体也是五花八门，后果往往都是一出悲剧。治理高空

抛物乱象，一方面要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要强化法律责任承担，让侵权

者付出应有代价。但实际中，由于建筑物较高，又处于视线盲区，往往难以找到

具体的侵权人。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由谁来担责，受害人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

益呢？

近日，记者翻阅裁判文书网发现，我省法院判过不少高空坠物侵权案例。

法官解释，对于这些特殊侵权行为，受害人难以举证证明对方主观上存在过错，

因此，法律规定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当事人不能证明自己

无过错的，则推定存在过错。

法官提醒，如果难以找到具体的

侵权人，受害人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

式，向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要求

补偿。在维权时，受害人先要保留好

证据，证明自己因高空坠落物受到损

害的事实，下一步，可能的加害人要举

证证明自己并非侵权人，否则根据“过

错推定责任原则”就要担责。


